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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 州 大 学 文 件 
 

扬大教务〔2019〕17 号 

 

关于印发《扬州大学优秀本科教学奖评选办法》
的通知 

 

 
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
现将《扬州大学优秀本科教学奖评选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扬 州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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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大学优秀本科教学奖评选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进一步坚

持“以本为本”，坚持“四个回归”，强化本科教育工作的核心地

位，引导教师热爱教学、倾心教学、研究教学，表彰和奖励教学

业绩突出的教师，促进本科教学质量提高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优秀本科教学奖每年评选一次，设一等奖和二等奖

两个级别，获奖总数不超过学校专任教师总数的 2%。 

第三条  申报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学校在职在编专任教师； 

（二）拥护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遵守法律法规，具有良好

的职业道德，为人师表； 

（三）热心本科教育和教学研究，教学工作认真负责，教学

责任心强，教学水平高，教学效果好，教学质量评价优秀； 

（四）能以德立身、以德立学、以德施教、以德育德，近五

年度内无教学事故、无师德失范事件发生； 

（五）每学期独立承担1门不少于2学分的本科生课程教学，

且年度内课堂授课学时数不少于所在学院同类岗位教师平均授

课时数； 

（六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教育教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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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除上述基本条件外，申报一、二等奖还须具备以下

条件： 

（一）申报一等奖条件（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）： 

1.主持省级及以上本科教学工程项目。 

2.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的主要完成人（排名前五）或省级

及以上教学竞赛获最高奖。 

3.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（CSSCI）来源期刊（含扩展版）、

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教学研究和改革论文 1篇。 

4.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各类赛事取得突出成绩或获评

省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 

（二）申报二等奖条件（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）： 

1.省级及以上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的主要成员（排名前三）。 

2.在中文非核心期刊上发表教学研究和改革论文 2篇及以

上。 

3.在研究性教学、网络教学、实践教学、教材建设等方面取

得突出成绩。 

4.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各类赛事并获奖。 

5.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竞赛奖。 

第五条  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学校严格根据评选条件组织评选工作，确保评选工作

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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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校于每年春学期开学初发布优秀本科教学奖评选通

知。 

（三）各学院推荐人数不超过学院专任教师数的 5%。 

（四）在各学院推荐申报的基础上，学校组织专家对申报材

料进行初评，坚持标准，宁缺毋滥。初评结果提交校本科生教学

指导委员会审定，审定结果在学校网站上公示一周。 

（五）公示期间若有异议，由校本科生教学指导委员会对申

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核结果为最终结果。 

第六条  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扬州大学优秀教学奖评

选办法》（扬大教〔2009〕190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         

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日印发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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